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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第十八届会议 
议程项目 5 
人权机构和机制 

  人权理事会通过的决定∗ 

  18/118 
与联合国及其人权领域代表和机制的合作 

 在 2011年 9月 29日第 35次会议上，人权理事会决定通过以下案文： 

 “人权理事会， 

 回顾大会 2006年 3月 15日第 60/251号决议和人权理事会 2007年 6月
18日第 5/1和 5/2号决议以及 2011年 3月 25日第 16/21号决议， 

 又回顾大会 2011 年 6 月 17 日第 65/281 号决议，其中大会通过题为
“人权理事会工作和职能审议结果”的案文， 

 还回顾人权理事会在上述结果文件第 30 段中强烈反对任何恐吓或报复
现在或曾经与联合国及其人权领域的代表和机制开展合作的个人和团体的行

为，敦促各国防止这类行为并确保提供针对这类行为的适当保护， 

 回顾人权理事会 2009 年 10 月 1 日第 12/2 号决议和人权委员会所有相
关决议，其中最后一份为 2005年 4月 14日第 2005/9号决议，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这一问题的最新报告，1 

  

 ∗ 人权理事会通过的决议和决定将载于理事会第十八届会议报告(A/HRC/18/2)，第一章。 

 1 A/HRC/14/19和 A/HRC/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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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促请各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发生报复和恐吓行为，同时铭记
自由和不受妨碍地与个人和民间社会接触与合作对联合国及其机制履行其任

务授权而言确实是必不可少的； 

 2.  又促请各国调查关于恐吓或报复行为的指控，鼓励缔约国在自愿基
础上向人权理事会通报为处理恐吓或报复行为而采取的各项措施，包括防范

性行动和调查工作，而当指控得到证实时，并通报所提供的补救措施、包括

起诉情况，同时分享这方面的最佳做法； 

 3.  决定第二十一届会议在现有资源范围内，在议程项目 5 下就恐吓或
报复现在或曾经与联合国及其人权领域代表和机制开展合作的个人和团体问

题举办一次小组讨论会； 

 4.  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以纪要形式编写一份关于小组讨
论结果的报告； 

 5.  鼓励人权理事会成员和观察员在议程项目 5 下的一般性辩论中讨论
个人和团体与联合国及其人权领域的代表和机制合作的问题。” 

 

[未经表决获得通过。] 

 

     


